北 京 市 财 政 局

京财行[2007]932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业

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批准，现将《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情况，认真贯彻执行。现将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《办法》在公务人员出差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，这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完善公务活动接待制度的重要举措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。

二、在差旅费的管理工作中，各单位要围绕建设节约型机关的目标，贯彻节约、高效的原则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严格控制出差人次、压缩出差费用，将本单位的差旅费严格控制在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内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差旅费支出预算的核定与管理；审计部门要将差旅费开支情况进行重点审计；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受理群众举报，及时查处差旅费管理工作中的违规问题。
三、本《办法》从2007年6月1日起实施后，各地区定点饭店的确定，以及定点饭店的相关信息汇总、发布等工作需要一段时间完成。在此期间，出差人员住宿主要以各地区、各单位的内部宾馆、招待所为主。内部宾馆、招待所接待条件不具备的，一般应住宿在社会上三星级及三星级以下的宾馆、饭店。出差人员暂时按照副市长级人员每人每天600元，局级人员每人每天300元，处级以下人员每人每天150元标准以下凭据报销。

各地区饭店定点工作完成后，定点饭店名单将通过“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查询网”公布。

附件：1.《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》
2.《北京市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解答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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